花蓮縣玉里鎮玉里國民小學
115年度救生員甄選簡章
一、依據：教育部體育署各級學校體育實施辦法第十條第四點、游泳池管理規範條文第八條第三點及花蓮縣政府115年2月12日府教體字第1150032045D號函辦理。
二、僱用期間：自到職日起至115年12月31日止。
三、僱用薪津：月薪38,948元。（約用人員280薪點計，並享有勞保、健保、勞退金)。
四、僱用名額：1名，得擇優備取1名。(候補期間為3個月，自甄選結果確定之翌日起算。參加甄選人員成績如未達錄取標準，本校得予以從缺)。
五、工作內容：
（1） 負責游泳池救生工作。
（2） 協助游泳正常教學正常運作。
（3） 控管游泳池水質管理及機房管理。
（4） 游泳池場地、器材維護及環境管理。
（5） 協助學務處體育組、總務處及校方其他交辦事項。
六、報名資格：
(一)具備教育部體育署核發救生員證照且在有效期限內。
(二)須配合游泳池臨時狀況加班者。(依勞基法規定辦理)。
(三)具備衛生或水質管理人員證照者尤佳。
七、報名日期：115年3月2日（星期一）上午8時起至12時止
八、報名方式：親自報名
九、報名地點：花蓮縣玉里國民小學(玉里鎮忠智路43號-人事室)。
十、報名手續：
(一)繳交救生員甄選報名表（附件一）。
(二)繳交本人最近二吋脫帽半身照片(請自行黏貼報名表)。
(三)繳交身分證正本、救生員證照正本。(正本驗畢發還，需繳交影本一份存參)。
十一、甄選方式：
(一)初審：於報名時繳交相關證件，審查通過始得參加複試。
[bookmark: _GoBack](二)複試：於115年3月2日（一）下午14：00開始，以口試為主約10～20分鐘(依儀容舉止、表達能力、工作理念、問題處理等項評定。必要時須進行現場泳池水質檢測或簡單機電操作)。
十二、錄取名單：甄選結果將於甄選當日下午18時前公告本校網站。
經錄取者請於次一工作日上午12時前逕至本校人事室報到，逾期視同放棄，並由備取者遞補錄取。
另於報到（到任首日）後2週內繳交「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」。（請至花蓮縣警察局或各地分局辦理申請）。
十三、其他注意事項：
(一)本案救生員須依工作效能，將於聘任年度進行年度工作績效考核，考核事
項將於聘任簽約日同時提供。
(二)為讓此泳池營運計畫持續推動，如次一年度仍有本項計畫補助，救生員工作表現及工作績效考核，將列為下一年度計畫延續及重啟招聘及任聘考量依據。
(三)若生涯規畫考量於契約結束前辦理離職，需依勞基法規定提出。
(四)錄取人員受僱期間如不適任該項工作，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確認後，學校主動通知，應無條件解除僱用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留用。
十四、附則:
（一）應徵人員繳交之證件如有虛偽不實等情事者，除負法律責任外，並取消錄取資格。
（二）證件與相關資料不符者，恕不接受報名。

附件一：花蓮縣玉里鎮玉里國民小學救生員應徵簡歷表
	姓	名
	
	出生日期
	民國	年	月	日
	

相片

（非屬必填欄位）

	身分證字號
	
	性別
	
	

	聯絡電話及手機
	
	電子信箱
	
	

	原住民
	□是，＿＿＿族
□不是。
	身心
障礙
	□是，＿＿＿級；
□不是。
	

	通訊地址
	
	

	學歷
	校別
	學校名稱
	系科
	日/夜間部
	修業結束年月
	畢業
	肄業

	
	
	
	
	□日□夜
	年	月
	
	

	
	
	
	
	□日□夜
	年	月
	
	

	考	試
	

	專業證照
	

	工作經歷(請由近至遠填寫)
	機關
	職稱
	年資
	主要工作
	離職原因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專	長
	

	身分概況
	是否具有中華民國國籍：□是	□否

	
	是否具有外國國籍：□否	□是，具	國國籍

	
	是否為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定居設籍者：
□否	□是，自西元	年	月	日來台設籍：	

	
	是否具原住民身分：□否	□是

	
	是否持有身心障礙手冊：□否
□是，障礙類別：	級別：□重度□中度□輕度（附手冊影本）

	
	是否有以自己名義經營商業或投機事業：□否	□是

	

國民身份證正面黏貼處
	

國民身份證反面黏貼處



切結書
立切結書人	參加花蓮縣玉里國民小學辦理之115年度救生員甄選，如有下列情事之一時，除無異議放棄錄取資格外，並願負偽造文書刑責暨放棄先訴抗辯權。
一、無法於規定時間內繳交有關證件。
二、資料偽造不實情事或違反公務人員任用法。三、經錄取後，未於規定時間報到。
四、具有雙重國籍或多重國籍。
五、另為維護兒童及少年人身安全，立切結書人自願接受貴校依據
「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及查閱辦法」及「不適任教育人員之通報與資訊蒐集及查詢辦法」，主動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查閱，如有不符規定者，取消錄取資格，不得異議，為恐口說無憑，特立此書切結。
此致
花蓮縣玉里國民小學
立切結書人：
身分證字號：通訊處：
電話：


中	華	民	國	年	月	日
